
郵件處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一、第

五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八條  掛號郵件應由

收件人、代收人、代理

人、同居家屬或收件地址

之接收郵件人員、管理服

務人員或郵件收發處收

領。 

掛號郵件亦得經由中

華郵政公司設置於道路、

住宅、商場、工廠、機

關、學校、公私團體及其

他公眾出入處所，供民眾

交寄或領取文件或物品之

智慧型收受郵件專用器具

(以下簡稱 i郵箱)收領。 

 

第四十八條  掛號郵件應由

收件人、代收人、代理

人、同居家屬或收件地址

之接收郵件人員、管理服

務人員或郵件收發處收

領。 

為因應中華郵政公司發展智

慧物流之需要及我國打造智

慧城市之所需，第二項增訂

掛號郵件亦得經由中華郵政

公司設置之智慧型收受郵件

專用器具(i 郵箱)收領，以

與國際社會接軌，打造用郵

科技新體驗。收件人倘以 i

郵箱作為收件替代地址，掛

號郵件到達並經郵遞人員投

入 i 郵箱後，收件人憑 i 郵

箱前臺發送之簡訊通知，至

指定之 i 郵箱，輸入手機末

三碼及取件碼，開箱領取掛

號郵件時，即具等同第一項

收件人收領之效果。 
第四十八條之一  掛號郵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華

郵政公司不予投入 i 郵

箱： 

一、體積過大致無法投

入。 

二、外包裝出現破損。 

三、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事由，致 i

郵箱毀（破）損或故

障，無法達到投放功

能。 

四、報值、保價或代收貨

款金額逾中華郵政公

司公告之金額。 
五、i 郵箱滿櫃，經投遞

二次仍無空格櫃可供

使用。 

六、附有回執。 

七、無法重（補）製或複

製之文件或物品。 
前項不予投入 i 郵箱

之掛號郵件處理方式，由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經 i 郵箱收領相

關爭議，於第一項明定

掛號郵件不予投入 i 郵

箱之情形。 

三、掛號郵件附有回執者，

因 i 郵箱為無人自助機

具設備，投入將無法確

保客戶妥簽回執，以作

郵件收受之憑據，爰第

一項第六款將附有回執

之掛號郵件列為不予投

入 i 郵箱之情形。又以

郵政掛號送達之行政

(訴訟)文書，所附之

「郵務送達證書」亦屬

該款所稱回執。 

四、第二項明定掛號郵件有

第一項情形者，其處理

方式由中華郵政公司公

告之。 

 



中華郵政公司公告之。 

第五十二條 中華郵政公司

得委託他人運輸郵件，其

條件如下： 
一、陸路運輸：受託人須

為汽車貨運業、汽車

路線貨運業、汽車貨

櫃貨運業、公路汽車

客運業或鐵路機構。 

二、航空運輸：受託人須

為航空貨運承攬業或

航空運輸業。 

三、水路運輸：受託人須

為船舶運送業、船務

代理業或海運承攬運

送業。 

中華郵政公司得委託

他人收寄或投遞郵件，其

條件如下： 

一、受託人為自然人者，

須成年、國民中學以

上學校畢業及身心健

康。 
二、受託人為郵政代辦所

者，除經理人須符合

前款規定外，該代辦

所應設於機關、學

校、公司、行號、團

體或其他公眾得自由

出入之場所內。 

第五十二條 中華郵政公司得

委託他人運輸郵件，其條

件如下： 
一、陸路運輸：受託人須

為汽車貨運業、汽車

路線貨運業、汽車貨

櫃貨運業、公路汽車

客運業或鐵路機構。 

二、航空運輸：受託人須

為航空貨運承攬業或

航空運輸業。 

三、水路運輸：受託人須

為船舶運送業、船務

代理業或海運承攬運

送業。 

中華郵政公司得委託

他人收寄或投遞郵件，其

條件如下： 

一、受託人為自然人者，

須年滿二十歲、國民

中學以上學校畢業及

身心健康。 
二、受託人為郵政代辦所

者，除經理人須符合

第一款規定外，該代

辦所應設於機關、學

校、公司、行號、團

體或其他公眾得自由

出入之場所內。 

 

一、第二項第一款原規定受

託人須年滿二十歲，係

為確保受託人之履約能

力，故配合修正前民法

第十二條滿二十歲為成

年之規定所訂定。惟民

法第十二條業於一百一

十年一月十三日將成年

年齡修正為十八歲，並

自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考量十八歲之

成年人其身心發展已臻

成熟，受託人年齡已無

須限於年滿二十歲之條

件，爰配合修正第二項

第一款有關中華郵政公

司得委託他人收寄或投

遞郵件之條件，由須年

滿二十歲修正為須成

年。 

二、第二項第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 

 

 

 

 

 


